	新兴县国土资源局文件


	新国土资〔2016〕46号

	


汕（头）湛（江）高速公路清远清新至云浮新兴段（云浮段）工程建设用地征收车岗镇平沙村委会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经国务院批准，2016年4月18日，省国土资源厅以粤国土资（建）函〔2016〕11号文转发《国土资源部关于汕（头）湛（江）高速公路清远清新至云浮新兴段（云浮段）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国土资函〔2015〕900号），批准项目征收集体土地。新兴县国土资源局会同有关部门，经对被征地村（组）征地补偿登记的复核，拟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8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现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内容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 建设用地项目名称：汕（头）湛（江）高速公路清远清新至云浮新兴段（云浮段）工程建设用地。

2、 征收土地位置：车岗镇平沙村委会属下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

3、 被征地单位、权属、地类及面积详见下表：　

	权属单位
	征地面积（亩）
	其中

	
	
	耕地
	园地
	林地

	车岗镇平沙经济联合社
	32.603 
	3.277 
	2.236 
	27.090 

	车岗镇平沙村第一经济合作社
	2.383 
	2.383 
	
	

	车岗镇平沙村第二经济合作社
	34.640 
	34.073 
	
	0.567 

	车岗镇平沙村第三经济合作社
	12.411 
	12.411 
	
	

	车岗镇平沙村第四经济合作社
	16.358 
	12.728 
	
	3.630 

	合计
	98.395


    四、征收土地补偿标准：

  1、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总额标准：耕地为4.6万元/亩，

园地为3.5万元/亩，林地为1.8万元/亩。

    2、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标准及青苗补偿费标准按县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五、被征地单位的征地补偿安置费用详见下表：

	　权属单位
	地类
	面积(亩）
	补偿标准（万元/亩）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万元）

	车岗镇平沙经济联合社
	林地
	27.090 
	1.8
	48.7620 

	
	耕地
	3.277 
	4.6
	15.0742 

	
	园地
	2.236 
	3.5
	7.8260 

	车岗镇平沙村第一经济合作社
	耕地
	2.383 
	4.6
	10.9618 

	车岗镇平沙村第二经济合作社
	耕地
	34.073 
	4.6
	156.7358 

	
	林地
	0.567 
	1.8
	1.0206 

	车岗镇平沙村第三经济合作社
	耕地
	12.411 
	4.6
	57.0906 

	车岗镇平沙村第四经济合作社
	耕地
	12.728 
	4.6
	58.5488 

	
	林地
	3.630 
	1.8
	6.5340 

	合计
	/
	98.395
	/
	362.5538


    六、征地范围内地上附着物、青苗补偿费用及其他费用详见下表：

                                                单位:元
	权利人
	补偿项目
	金额
	权利人
	补偿项目
	金额 

	苏长庆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2000.00 
	苏家丽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2617.00 

	苏水九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4800.00 
	欧美香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4290.00 

	苏水连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6200.00 
	苏广海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1770.00 

	苏家丽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7600.00 
	苏水九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87183.20 

	苏金庆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8000.00 
	李年庆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1785.00 

	苏国森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2000.00 
	苏财沃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11870.00 

	苏壬长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11400.00 
	苏子杨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965.00 

	苏北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2000.00 
	苏容根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15118.00 

	梁凤萍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240.00 
	何长带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850.00 

	苏锦行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250.00 
	梁彩霞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865.00 

	平沙村委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73236.00 
	苏文生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68027.30 

	苏国培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715.00 
	苏进养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1100.00 

	苏年兴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2095.00 
	苏新健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2141.30 

	罗北珍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6014.00 
	苏壬新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43500.90 

	苏新权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2091.00 
	苏悦森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565.00 

	苏国雄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900.00 
	苏怡椿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11740.00 

	苏家伟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59846.90 
	李树芬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220.00 

	苏九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44893.70 
	苏北雨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1125.00 

	苏永联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69256.00 
	苏国伟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940.00 

	苏盆才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7026.50 
	苏壬发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170.00 

	苏永芳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149179.30 
	苏志强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3722.50 

	苏国森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9480.00 
	苏健生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155.00 

	苏家养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70.00 
	苏佛庆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335.00 

	苏家贤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3525.00 
	苏壬新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600.00 

	苏壬长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3800.00 
	梁凤萍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720.00 

	苏全养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3980.00 
	苏木生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1360.00 

	苏火权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6860.00 
	苏泽坚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1203.30 

	苏佛庆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16036.00 
	苏树文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13025.00 

	苏木生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76216.80 
	苏泽坚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10335.00 

	余琼带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290.00 
	邓雪琼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9890.9

	张爱有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4050.00 
	/
	/
	/

	合计
	882240.6


七、安置方式：

1、货币安置，支付安置补助费到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

2、留用地安置，按有关规定执行。

八、其他。被征收的土地，涉及集体土地承包权利的，取消承包合同，不承担违约责任。

九、被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和相关权利人对本方案内容如有不同意见请于2016年7月26日前以村民小组为单位，以书面形式送达车岗镇人民政府和新兴县国土资源局。

十、本方案在征求意见后，报新兴县人民政府批准组织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的规定，对批准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争议，不影响组织实施。

特此公告。

                                 新兴县国土资源局

                                 2016年7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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